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6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任务 具体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数量 开展时间 检查主体

1

对工程建
设领域工
资支付和
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
付有关制
度落实情
况的监督

检查

1.是否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劳动保
障监察条
例》第十
一条、《
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
付条例》
第三十九

条

现场检查
、非现场

检查

根据上级
有关工作
安排，结
合我市具
体实际确

定

2026年1
至12月

市劳动保障
维权中心牵
头组织，各
区县、西咸
新区、各开
发区人社部
门具体实施

2.是否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3.是否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

4.是否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并依法保存，或者向农民工提供工资清单

5.是否扣押或者变相扣押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的农民工本人社会保障卡
或者银行卡

6.施工总承包单位是否按规定开设或者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7.施工总承包单位是否按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或者提供金融机构保函

8.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是否实行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

9.分包单位是否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编制工资支付表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

10.分包单位是否配合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其劳动用工进行监督管理

11.施工总承包单位是否实行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公示制度

12.建设单位是否依法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13.建设单位是否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

14.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是否存在拒不提供或者无法提供工程施工合同、农民工工
资专用账户有关资料的情形



序号 检查任务 具体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数量 开展时间 检查主体

2

对用人单
位劳动保
障书面审
查（劳动
保障守法
诚信等级
评价）

1.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的情况

《劳动保
障监察条
例》第十
一条、《
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
付条例》
第三十九

条

非现场检
查

25000家
2026年1
至12月

市劳动保障
维权中心牵
头组织，各
区县、西咸
新区、各开
发区人社部
门具体实施

2.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及履行的情况

3.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情况

4.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

5.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6.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7.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8.欠薪线索（舆情）反映情况

9.其他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

3

对用人单
位遵守劳
动保障法
律法规情
况的监督

检查

1.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的情况

《劳动保
障监察条
例》第十
一条、《
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
付条例》
第三十九

条

现场检查
、非现场

检查

结合我市
具体实际

确定

2026年1
至12月

市人社局劳
动关系处牵
头组织，各
区县、西咸
新区、各开
发区人社部
门具体实施

2.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及履行的情况

3.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情况

4.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

5.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6.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7.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8.其他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



序号 检查任务 具体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数量 开展时间 检查主体

4

清理整顿
人力资源
市场秩序
专项检查

1.单位或个人是否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人力资
源市场暂
行条例》
第三十四

条

现场检查
、非现场

检查
3%

2026年1
至12月

市人社局人
力资源市场
处牵头组
织，各区县
、西咸新区
、各开发区
人社部门具

体实施

2.经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是否履行备案义务；

3.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是否按规定提交书面报告

4.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发布不真实、不合法的招聘就业信息

5.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建立健全内部制度、保存服务台账、按规定提交经营情况
年度报告

6.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明示营业执照、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证、监督机关及监督电话等事项

7.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

8.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伪造、涂改、转让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9.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

10.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向个人收取明示服务项目以外的服务费用，或以各种名目
诱导、强迫个人参与贷款、入股、集资等活动，是否向个人收取押金，或者以担保等名义
变相收取押金

11.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是否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

5

对职业技
能培训机
构的监督

检查

1.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是否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违法行为

《劳动保
障监察条
例》第十

一条

现场检查
、非现场

检查
3%

2026年1
至12月

市人社局职
业能力建设
处牵头组
织，各区县
、西咸新区
、各开发区
人社部门具

体实施

2.社会组织或个人是否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举办、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
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

3.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是否存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的情形

4.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是否存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的情形



序号 检查任务 具体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数量 开展时间 检查主体

6

对劳务派
遣单位和
用工单位
遵守劳务
派遣有关
规定情况
的监督检

查

1.劳务派遣单位是否以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招用被派遣劳动者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
法》第七
十四条

现场检查
、非现场

检查
3%

2026年1
至12月

市人社局劳
动关系处牵
头组织，各
区县、西咸
新区、各开
发区人社部
门具体实施

2.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是否载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

3.劳务派遣单位是否与劳动者签订二年以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4.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是否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或者协议内容是否约定
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
责任

5.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

6.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7.劳务派遣单位是否违法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

8.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向设立该单位的用工单位或者其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

9.用工单位是否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

10.用工单位是否违法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

11.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依法履行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义务的情形

12.用工单位是否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

13.用工单位是否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

14.单位或个人是否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15.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一）（二）
（三）项的情形

16.用工单位是否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岗位以外的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

17.劳务派遣用工数量是否超过规定比例



序号 检查任务 具体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数量 开展时间 检查主体

7

治理欠薪
专项检查
（治理欠
薪“冬季
行动”）

1.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劳动保
障监察条
例》第十
一条、《
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
付条例》
第七条

现场检查
、非现场

检查

根据上级
有关工作
安排，结
合我市具
体实际确

定

2026年10
月至2027
年春节

市劳动保障
维权中心牵
头组织，各
区县、西咸
新区、各开
发区人社部
门具体实施

2.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3.是否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


